  臺中市清水區建國國民小學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補充規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104 年3 月5 日簽奉核定
中華民國104 年9月 1 日修訂, 溯自104年7月8日生效
中華民國107年9月11日修訂,自108年1月1日生效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109年2月12日修訂,溯自109年1月25日生效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113 年12月30日修訂, 自114年1月1日生效
1、 本校教職員工因公奉派出差、參加訓練或講習應依行政院頒定之「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」、「各機關派員參加國內各項訓練或講習費用補助要點」暨「臺中市政府各機關學校報支差旅費補充規定」辦理。為有效執行，特訂定本補充規定。
2、 國內出差旅費支給標準：
	
	
	 114.1.1生效

	費       別
	數                   額

	交 通 費
上      限
	飛機及高鐵
	以經濟(標準)座(艙、車)位為限，須另檢附票根或購票證明文件覈實報支，但當日往返者，無須檢附。

	　
	汽車及捷運
	相同路段公民營客運汽車票價覈實報支。

	
	火  車
	以自強號經濟(標準)座(艙、車)位為限，依實際支付金額覈實報支。

	
	船  舶
	以經濟(標準)座(艙、車)位為限，檢附票根或購票證明文件覈實報支，但當日往返者，無須檢附。

	
	駕駛自用或自行租賃(含共享)汽車
	每公里新台幣三元報支。

	
	駕駛自用或自行租賃(含共享)機車
	每公里新台幣二元報支。


	　
	
	　

	住 宿 費
每日上限
	平     日
	假    日(包含放假日前一天)

	(60公里以上)
	3,500元
	4,500元

	
	檢 據 覈 實 報 支。

	

	
	
	
	


3、 因公奉派參加訓練或講習，其行程及訓練期間之費用報支，依下列規定
辦理：

（一）訓練機關已提供住宿者，補助起、返程日交通費。

（二）訓練機關未提供住宿者，衡酌實際情況，依據受訓人員檢附之住宿費憑證， 於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定住宿費每日上限數額內，補助其住宿費。

（三）因公奉派參加訓練或講習性質之各項研習會、座談會、研討會、檢討會、觀摩會、說明會等活動，有關交通費及住宿費，均比照第一款至第二款辦理。  
四、餘依「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」、「各機關派員參加國內各項訓練或講習費
    用補助要點」及「臺中市政府各機關學校報支差旅費補充規定」辦理。
五、會計終了，學校得視預算執行狀況，未請領之差旅費將予打折。未提出申
    請者視同放棄請領。
六、本補充規定經主管會議修正生效後，出差期間跨越新、舊規定者，其於舊
    規定出差期間適用舊規定，於新規定出差期間適用新規定。
一

